院教科发〔2010〕17号

关于做好相关教学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系、部：

经研究，现就全院各专业公共选修课、校本素质项目和09级的《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程开设等教学工作，作出原则要求和安排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公共选修课程开设的原则要求。各系要严格执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即2009级和2010级都必须从本年级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素质提升课程（公共选修课程）目录”内选取开设课程。

二、各系拟开设的公选课程及任课教师均由开课系负责落实，且须提前报教务科研处审核备案，如个别拟开设目录外课程的，须报教务科研处审核并报主管副院长审批方可实施。

三、各系加强对学生们进行宣传教育，要求学生按培养方案要求以及系里提供的可选科目选修课程，注意每个学期作合理安排，以选修够相应学分数（13学分）为限，以防最终不达标或过量。

四、关于校本素质项目的选修，各教学系、部要对学生做好学院“校本素质项目九项活动学分管理办法”的宣传、贯彻工作，并于学期初作出活动项目规划安排，以确保学生们参与有关活动并完成相应学分。同时，各系要于每学期末做好本系各班级学生的职业文艺项目和职业体育项目所获学分的审核认定工作，并按规定报送教务科研处、学生工作处、公共社科部备案。

五、对下学期09级《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程的安排是：全院第二、三周的周二下午、晚上，周四下午、晚上为该课程的教学时间，各系、部不能占作他用。

六、各教学系、部在排课时，请注意对照下学期的校历表。

特此通知
教务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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